我单位作为项目的招标人,现作出如下承诺: 
1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 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招标。 
2、所提供的登记备案有关文件、证件及资料真实，无先开工后招标或指定施工单位的行为，不弄虚作假。 
3、在招标过程中，秉承诚实、信用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，向招投标监管部门出具的各类书面文件均真实、有效。 
若违反上述行为，本招标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，接受招标投标监督管理部门、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调查处理。 
招标人（盖单位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
日期：年月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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